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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教育局、语委办，各高等学校： 

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

九大精神，落实《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

见》，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，教育部语言文字

应用管理司联合中华诗词学会拟在各地和各高校共同举办 2018 

“中华通韵”诗词创作征集活动。现将《关于转发〈关于举办

2018“中华通韵”诗词创作征集活动的通知〉的通知》（教语用

司函〔2018〕25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按照文件要求，认真组织、

广泛动员，引导广大师生和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参与此项活动。 

     

附件：关于转发《关于举办 2018“中华通韵”诗词创作征 

      集活动的通知》的通知（教语用司函〔2018〕25 号）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6 月 19 日 












